
民眾處理方式 退稅方式 申請期限

民眾持村里辦公處、消

防、警察及地方政府等

有關機關開具之災害

受損證明向監理機關

辦理報廢、停駛手續者

稅務局主動辦理退稅 於災害發生之日

起1個月內申請

未能立即向監理機關

申報停止使用者

持修車廠證明向稅務

局辦理退稅


